
【114 年度同濟盃大北門區國小三對三鬥牛籃球賽】 

3X3 籃球競賽規則 

比賽前： 

(1)請穿著運動背心、短褲，做好熱身運動。比賽時間前十分鐘到場檢錄。 

(2)對於資格有所質疑時，應於兩隊進行比賽前向當場裁判提出，僅接受 

   具備照片之正式證件(學生證、身份證、健保卡) ，球賽開始後， 

   比賽結果成立。 

(3)如有跨隊參賽，經舉發查證後，本隊及跨隊隊伍均取消資格。 

(4)球隊缺席或準備上場比賽球員不足三人時，沒收比賽判定失敗，比分 

10：0。 

比賽中： 

(1)●違反技術犯規罰則：團隊犯規 2次+罰球 1次，球權為當時的狀況恢復比賽。 

     ●違反運動精神犯規罰則： 

        個人第 1次：團隊犯規 2次+罰球 2次，第 2次罰球站位搶籃板恢復比賽。 

        個人第 2次：團隊犯規 2次+罰球 2次+球權，球員喪失比賽資格。 

      ●奪權犯規罰則：團隊犯規 2次+罰球 2次+球權，球員喪失比賽資格。 

  (2)個人犯規累計於團隊犯規： 

   達 7、8、9次對方罰球 2次；達 10 次對方罰球 2次+對方球權。 

  (3)進攻時間有 12 秒之限制，確認持球後開始計算。 

進攻球員禁區有 3秒之限制。 

(4)丟擲硬幣(或猜拳)決定球權【開賽球權或延長賽球權】。 

   比賽開始或因死球重新發球時，裁判球給防守球員，待防守球員傳球給 

   進攻球員後，立即開錶進行比賽，進攻球員可直接投籃。 

(5)預賽 13 分制，8分鐘；決賽 15 分制，10 分鐘；最後一分鐘停錶。 

各隊有一次 30 秒暫停，先得 13/15 分隊伍即獲勝；弧線外得 2分、其餘 

地方得 1分、罰球每球 1分， 犯規球進加罰 1球；若比賽時間結束， 

則判定領先球隊獲勝。在加時賽先獲得 2 分的球隊獲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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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6)回線定義：新進攻方運球或傳球至弧線外，持球者雙足皆不在弧線內區 

   域，即完成回線，始可開始進攻。未完成，裁判須以明顯手勢確認。 

   ◎每一次投籃或最後一次罰球得分後，新進攻方需回線來恢復比賽。 

     同時新防守方不得於籃下"半圓進攻免責區域"防守，第一次違反者 

     予以延誤比賽警告，第二次違反予以技術犯規。 

      ◎第二次或僅有一次的罰球不進時，雙方爭奪籃板球，進攻方得球後 

        可繼續進攻，防守方得球後成為新進攻方，需回線始可開始進攻。 

    ◎攻守如有轉換，新進攻方皆須回線，抄球後不得直接進攻。 

(7)爭球狀況中，防守隊將獲得新的球權。 

(8)當球成死球後於互換球權之前，任一隊可請求替補。替補員在其隊友踏 

出球場且與其建立身體接觸後始可進入球場。 

   替補僅可於指定邊線內執行，且毋需向記錄台請求。 

比賽後： 

(1)本比賽採單裁判制，每場比賽成績由裁判員簽名後，由獲勝隊伍送繳大 

會總記錄台。凡裁判員之判決即為終決，不得異議或抗議之。 

   (2)如有跨隊參賽，經舉發查證後，比賽結果成立。 

本隊及跨隊隊伍均取消資格。 

 

 

備註：弧線為場地三分球線。 

備註：8字賽程如右側， 

           第一場為排名賽；第二場勝隊晉級。 


